
中国标准化协会标准 CAS

STANDARDS OF CHINA ASSOCIATION 235-2014
FOR STANDARDIZATION

农场动物福利要求 猪

2014-05-09 发布

索引号

CAS 235-2014（C）





该标准版权为中国标准化协会所有。除了用于国家法律或事先得到
中国标准化协会文字上的许可外，不许以任何形式再复制该标准。
中国标准化协会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增光路 33号中国标协写字楼
邮政编码：100037 电话：68481778 68486206 传真：68485356
网址：www.china-cas.org 电子信箱：cas@ china-cas.org

http://www.china-cas.com




CAS 235-2014

I

目  次
目次...................................................................................................................................................... I

前言.................................................................................................................................................... II

引言.................................................................................................................................................. III

1 范围..................................................................................................................................................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1
3 术语.................................................................................................................................................. 1
4 饲料和饮水......................................................................................................................................2
5 养殖环境.......................................................................................................................................... 3
6 养殖管理.......................................................................................................................................... 5
7 健康计划.......................................................................................................................................... 6
8 运输.................................................................................................................................................. 6
9 屠宰.................................................................................................................................................. 7
10 分割加工........................................................................................................................................ 8
11 记录与可追溯................................................................................................................................8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9



CAS 235-2014

II

前  言
中国标准化协会（CAS）是组织开展国内、国际标准化活动的全国性社会团体。制定中

国标准化协会标准（以下简称：中国标协标准），满足企业需要，推动企业标准化工作，这

也是中国标准化协会的工作内容之一。中国境内的团体和个人，均可提出制、修订中国标协

标准的建议并参与有关工作。

中国标协标准按《中国标准化协会标准管理办法》进行管理，按CAS 1.1－2001《中国

标准化协会标准结构及编写规则》的规定编制。

中国标协标准草案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得到参加审定会议的75%以上的专家、成

员的投票赞同，方可作为中国标协标准予以发布。

使用中国标准化协会标准的单位，应按现行国家有关规定办理标准备案，并对技术内容

负责。

本标准首次制定。

附录A为资料性附录。

在本标准实施过程中，如发现需要修改或补充之处，请将意见和有关资料寄给中国标准

化协会，以便修订时参考。



CAS 235-2014

III

引  言
为了保障动物源性食品的质量、安全和畜牧养殖业的良性可持续发展，填补我国农场动

物福利标准的空白，特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基于国际先进的农场动物福利理念，结合我国现有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条件，

规定了农场动物健康福利生产及加工要求。

本标准为农场动物福利要求中猪的养殖、运输、屠宰及加工全过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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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场动物福利要求 猪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农场动物猪的福利养殖、运输、屠宰及加工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农场动物中猪的养殖和其运输、屠宰及加工全过程的动物福利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

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2707 鲜(冻)畜肉卫生标准

GB 27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T 22569 生猪人道屠宰技术规范

NY/T 5027 无公害食品 畜禽饮用水水质

3 术语

下列术语适用于本标准。

3.1

农场动物

为了食物生产，毛发、皮、毛皮加工等目的，或者其他目的而在农场环境或类似环境中

培育和饲养的动物。

3.2

农场动物福利

农场动物在饲养、运输、屠宰过程中得到良好的照顾，避免遭受不必要的惊吓、痛苦或

伤害。

3.3

环境富集

对农场动物的居所进行有益的改善。即在单调的环境中，提供必要的材料和玩具供其探

究玩耍，满足动物表达其生物学习性和心理活动，从而促使该动物的心理和生理均达到健康

状态。

3.4

异常行为

猪只表现出的致残致伤行为(咬尾巴、咬腹侧、咬耳等)、刻板行为（母猪表现无食咀嚼

等）等。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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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屠宰

减少猪只应激、恐惧、肢体损伤和痛苦的宰前处置和屠宰方式。

4 饲料和饮水

4.1 饲料

4.1.1 猪场选择的饲料和饲料原料应满足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标准要求。

4.1.2 猪场应获取饲料供方配合饲料及补充料的组成成分和营养水平信息；若自行配料，

应保留饲料配方及配料单；饲料原料来源应可追溯。

4.1.3 猪场不得使用变质、霉败、生虫或被污染的饲料原料和餐饮业的废弃物及同源性饲

料原料。

4.1.4 猪场应根据猪只的品种特点提供符合相关标准的日粮，以满足其营养需要。猪场宜

为种猪提供青绿饲料或草粉。

4.1.5 猪场应每天饲喂猪只。饲喂方式应尽量减少猪只间的争抢，不应突然变更饲料类型

和饲喂量，如需变更应逐步过渡，过渡期应 3天以上。

4.1.6 猪场采用料槽饲喂时，应保证足够的饲喂空间（不小于 1.1 倍肩宽），以供猪只同

时进食。

4.1.7 猪只自由采食条件下，使用干式喂料器时，每个采食位不得多于 6头猪只；使用干

湿喂料器时，每个采食器不得多于 14 头猪只。

4.1.8 猪场采用料槽饲喂群养母猪时，应在每个采食位间设置头肩部隔离栏。

4.1.9 猪场宜采用电子饲喂系统饲养母猪。

4.1.10 猪场应保持饲喂设备的清洁。采用湿拌料时，应防止高温环境下残余饲料的腐败变

质。

4.1.11 猪场应定期清扫饲料仓，防止饲料贮藏过程中的污染。猪场应采取措施防止外来动

物污染饲料。

4.1.12 猪场不应使用以促生长为目的非治疗用抗生素，不得使用激素类促生长剂；对于加

药饲料的使用应明确标识并记录。

4.1.13 猪只上市前应严格执行休药期的相关规定。

4.2 饮水

4.2.1 猪场应每天连续向所有猪只提供充足、清洁、新鲜的饮用水。猪只饮用水质应符合

GB 5749 和 NY/T 5027 标准的要求。

4.2.2 猪场应为每 10 头猪配备一个饮水位。

4.2.3 猪场使用干湿喂料系统时，应在猪舍内提供额外的饮水器，数量为每 15 头猪 1 个；

使用管道湿料系统时，应在猪舍内提供额外的饮水器，数量为每 30 头猪 1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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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猪场安装饮水器的位置与高度应方便所有猪只饮用，应能同时供水，其流量应满足

每一阶段猪只的需求。鼓励使用节水型饮水设备。

4.2.5 猪场应保持各式饮水器洁净，供水系统应定期维护和消毒。

4.2.6 猪场应储备足够的饮用水，以便正常供水中断时应急使用。

4.2.7 冬季宜为仔猪和分娩母猪供应温水。

4.2.8 在饮水中需添加药物或抗应激剂时，应使用专用设备，并做好添加记录。

5 养殖环境

5.1 建筑物

5.1.1 猪场建设应满足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要求。

5.1.2 猪场建设的规划设计，应考虑总面积及其猪只数量、年龄、体重、采食空间、饮水

空间、垫料面积等与动物福利相关的要求。

5.1.3 猪舍及舍内设施设备应使用无毒无害的材料。

5.1.4 猪舍应保温隔热，地面和墙壁应易于清洗、消毒。与猪只接触面，应避免尖锐的边

缘和突出，以防止对猪只的伤害。

5.1.5 猪场内的电器设备、电线、电缆应符合相关规范，且有防护措施防止猪只接近和啮

齿类动物的啃咬。

5.1.6 猪场应建立废弃物无害化处理设施，并保证其正常运转。

5.1.7 猪场应设有弱、残、伤、病猪只特别护理区，并能与其它猪舍隔开。

5.2 饲养密度

5.2.1 生长肥育猪猪舍最小空间需要量见表 1：

表1

体重(kg) 最小总面积（㎡/头） 最小躺卧区面积（㎡/头）

<20 0.35 0.2

20-50 0.6 0.4

50-80 0.9 0.6

80-110 1.2 0.8

5.2.2 母猪猪舍最小空间需要量见表 2：

表2

最小总面积（㎡/头） 最小躺卧区面积（㎡/头）

经产母猪 3.0 1.5

初产母猪 2.5 1.2

5.2.3 公猪猪舍围栏应允许其能自由转身，最小总面积不小于 7.5 ㎡/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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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交配围栏面积不宜小于 12 ㎡，以保证求偶和交配有足够空间。

5.3 躺卧区域/地面

5.3.1 猪舍的地面应做防滑处理，并有清洁干燥的实体地面躺卧区，地面应向排污区稍有

倾斜,排污区也应能有效排污。

5.3.2 猪舍内使用的垫料应及时补充并定期更换，保持其清洁卫生。

5.3.3 猪场的猪舍使用漏缝地板时，其间隙和板条宽度应适宜，以防猪只蹄部受到伤害。

5.4 温度与通风

5.4.1 猪场应保持适宜的猪舍温度，以避免猪只产生冷、热应激反应。

5.4.2 各种猪群适宜的温度范围见表 3：

表3

适宜温度范围（℃）

公猪 15-22

怀孕母猪 15-22

哺乳母猪 15-22

3 日龄内的乳猪 30-33

4 日龄至断奶的乳猪 26-30

断奶第一周内的仔猪 26-28

保育猪 22-26

生长育肥猪 15-22

5.4.3 猪舍应有效通风，避免高湿、冷凝水和贼风。

5.4.4 猪舍环境中的可吸入粉尘应不超过 10mg/m3，氨气浓度应不超过 20ppm。

5.5 照明

5.5.1 猪舍应配备足够的照明设备（固定或便携的），设备应能正常运行并定期检查和维

护。

5.5.2 猪场应每 24 小时为舍饲的猪只提供至少 8个小时连续光照，强度为（20-50）LUX；

至少 6个小时的连续黑暗。若当地自然光照或自然黑暗的时长较短时，连续光照和黑暗的时

长可作适当调整。

5.6 产仔系统

5.6.1 猪场的产仔系统应为待产母猪提供洁净、舒适的分娩区。

5.6.2 母猪应在预产日前 5天～7天转入产床。

5.6.3 产床长度不应小于 2.2m（长短应可调节），顶部横杆与站立时母猪的背部距离不应

少于 0.15m，以利于母猪舒适起卧。鼓励为母猪提供适量的材料，以满足其筑窝行为的需要。

5.6.4 产床应有保护措施以防止挤压到仔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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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5 鼓励使用无限制设施的自由产仔系统。

5.6.6 猪场应为仔猪提供补充热源，以保证其适宜的温度。

5.7 环境富集

5.7.1 为减少猪只异常行为的发生，猪场宜提供必要的材料满足环境富集的要求。

5.7.2 应记录猪只的异常行为，对于重复出现的情况，猪场应予以分析，及时采取改善饲

养管理和环境控制的措施。

5.8 鼓励为猪只提供可自由活动的安全运动场所。

6 养殖管理

6.1 人员能力

6.1.1 猪场管理者应接受过有关动物福利知识的培训，掌握动物健康和福利方面的专业知

识，并了解本标准的具体内容且在其管理过程中熟练运用。

6.1.2 猪场饲养人员应接受过有关动物福利基础知识的培训，掌握动物健康和福利养殖方

面的基本知识，并掌握本标准的具体内容且在其操作过程中有效应用。

6.2 日常管理

6.2.1 仔公猪应在 7日龄内阉割，超过 7日龄阉割时应使用止痛剂。

6.2.2 仔猪不宜断尾。发生咬尾时应采取有效措施或隔离被咬个体。

6.2.3 仔猪不宜剪牙。发生咬伤母猪乳头或仔猪面部损伤时应有可行的治疗措施和监控记

录。

6.2.4 仔猪断奶日龄平均不宜早于 28 日龄；出于疾病控制等目的，可适当提前断奶。

6.2.5 哺乳期母猪应尽可能减少体重损失。

6.2.6 经产母猪和初产母猪应分开饲养。

6.2.7 猪群应总体稳定，减少混群。

6.2.8 应设立专门的治疗圈对伤病猪只进行隔离治疗，每天应至少进行两次检查。

6.2.9 对治疗无效的猪只应征求兽医的处理意见，并实施人道宰杀。

6.2.10 猪舍应保持良好的卫生状况，以减少猪只不适或疾病的发生。

6.3 下列情况可对猪只进行短期限制饲喂：

——兽医实施检查、治疗或手术期间；

——特殊的喂饲阶段；

——标记、清洗或称重期间；



CAS 235-2014

6

——实施人工授精程序时。

6.4 标识

6.4.1 永久性标识猪只时，可采用耳标、印标等方式。

6.4.2 暂时性标识猪只时，应保证所用材料不含有毒有害物质。

6.5 猪场应采取有效的控制措施，防止其他动物进入猪舍，对猪只造成伤害。

7 健康计划

7.1 猪场应制定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兽医健康和福利计划，内容应至少包括：

——生物安全措施；

——疫病防控措施；

——药物使用及残留控制措施；

——病死猪及废弃物的无害化处理措施；

——其他涉及动物福利与健康的措施等。

7.2 猪场应定期对健康计划的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并适时进行该计划的更新或修订。

8 运输

8.1 运输方应满足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标准要求。

8.2 运输相关人员

8.2.1 司机和押运人员应具备运输猪只的经验，并接受过基本的兽医知识、伤病猪只管理

和动物福利有关知识的培训。

8.2.2 应平稳驾驶运输车辆，并对猪只在运输过程中的状况进行有效监控。

8.3 装卸

8.3.1 应尽量减少猪只混群装载，伤病猪只不应进行装载运输。

8.3.2 应使用适当的装卸设备，尽可能采取水平方式装卸猪只。无法避免的坡道应尽量平

缓（坡度不宜超过 20 度），应采取防滑的措施及安全围栏。

8.3.3 装卸猪只的过程应以最小的外力实施，尽可能引导猪只自行走入或走出运输车辆，

不得采取粗暴的方式驱赶。

8.3.4 猪只到达目的地后应及时卸载。

8.4 运输容量

8.4.1 运输猪只的装载密度不得超过 3头/m
2
，每隔断数量不宜超过 15 头。

8.4.2 运输车辆分层的高度应适宜猪只的正常站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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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运输前准备

8.5.1 猪只在运输前应能随时得到饮水。

8.5.2 在装车前 2小时内，不得给猪只喂食。

8.6 运输

8.6.1 猪只应就近屠宰，尽量减少运输和等待时间。连续运输猪只的时间不宜超过 8小时。

8.6.2 运输车辆所有与猪只接触的表面、装载坡台和护栏等，不应存在可能造成猪只伤害

的锋利边缘或突起物。运输工具各部分构造应易于清洁和消毒。

8.6.3 运输车辆应有一定的防护措施，避免猪只摔倒或其他行为可能引起的伤害。车辆上

（隔）层的地板应密封，以防止排泄物渗漏污染下层的猪只。

8.6.4 应尽量避免在极端天气进行猪只运输。运输猪只当日气温高于 25℃或低于 5℃时，

应采取适当措施，减少因温度过高或过低引起的猪只应激反应。

8.6.5 运输过程中若出现猪只的伤害或死亡，应分析原因并立即采取措施以防止更多伤害

和死亡的发生。

9 屠宰

9.1 屠宰企业应满足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标准要求。

9.2 屠宰企业应指定专人负责制定和实施人道屠宰的规定。该负责人应接受过有关动物福

利知识和本标准的培训。

9.3 屠宰企业无特殊情况应立即宰杀运输过程造成的伤残猪只，尽量减少其痛苦。

9.4 待宰圈

9.4.1 屠宰企业应为猪只提供充足的饮水，宰前禁食不得超过 18 小时。

9.4.2 屠宰企业应将待宰圈中具有攻击性的猪与其他猪只分开。

9.4.3 待宰的猪只不应暴露在强光下照射，宰前检查宜在 220LUX 照明中实施。

9.5 屠宰设备

9.5.1 用于猪只致昏和宰杀的设备应安全、高效和可靠。

9.5.2 屠宰设备在使用前后应进行彻底清洁与消毒。

9.5.3 屠宰企业应由专人每天对屠宰设备至少检查一次，使其处于良好状态。屠宰企业应

常备解决应急之需的备用屠宰设备。

9.6 宰前处理

9.6.1 宰前处理应按规定的流程实施，尽量减少猪只的痛苦和不必要的刺激。

9.6.2 待宰圈通道及地面应做防滑处理。进入致昏点前的通道应有足够的空间，允许猪只

并肩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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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3 猪只进入致昏设备前的通道宜安装有喷淋设施，供猪只清洁身体，减少应激反应。

9.6.4 驱赶猪只应避免采用粗暴的方式。

9.7 屠宰方式

9.7.1 屠宰企业应采取尽量减少猪只痛苦和不适的屠宰方式，按 GB/T 22569 的要求实施人

道屠宰。

9.7.2 屠宰的致昏工艺参数及从致昏到宰杀工序的时间间隔应符合 GB/T 22569 的要求。

9.7.3 采取气体致昏方式时，应控制适宜的气体浓度和猪只在致昏机内的停留时间，保证

猪只在完成放血前无苏醒的可能。

9.7.4 宰杀用刀具应锋利，其刺入的位置与角度等应能达到放血快速和完全的要求，保证

使猪只迅速死亡。

9.7.5 切断猪只血管后，至少在 20 秒内不得有任何进一步的修整程序，直到所有脑干反射

停止。

10 分割加工

10.1 用于加工动物福利分割猪肉产品的原料猪只胴体，应来自养殖和屠宰过程均符合本标

准要求的猪场和屠宰企业。

10.2 加工企业应有效区分动物福利分割猪肉产品与常规产品的加工过程以避免产品的混

淆。

10.3 动物福利分割猪肉产品的质量安全应符合 GB 2707、GB 2761、GB 2762和 GB 2763

等相应的国家食品安全标准要求，畜禽养殖中的禁用物质不得检出。

10.4 动物福利分割猪肉产品应重点关注的质量检测项目为：不饱和脂肪酸、肉色、pH 和

系水力。

11 记录与可追溯

11.1 猪只的福利养殖、运输、屠宰、加工全过程应予以记录，并可追溯。

11.2 猪场的种猪档案应永久保存。其余养殖、运输、屠宰、加工全过程的所有记录应至少

保存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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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

兽药管理案例

畜禽规模的养殖法案防治案例

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

农业部公告第 168号 饲料药物添加剂使用规范

GB 12694 肉类加工厂卫生规范

GB 13078 饲料卫生标准

GB 16548 病害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生物安全处理规程

GB 16549 畜禽产地检疫规范

GB 16567 种畜禽调运检疫技术规范

GB 18596 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T 5915 仔猪、生长肥育猪配合饲料

GB/T 17824.1 规模猪场建设

GB/T 17824.2 规模猪场生产技术规程

GB/T 17824.3 规模猪场环境参数及环境管理

GB/T 19525.1 畜禽环境术语

GB/T 19525.2 畜禽场环境质量评价准则

GB/T 21495 动植物油脂 具有顺，顺 1，4-二烯结构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的测定

GB/T 25883 瘦肉型种猪生产技术规范

NY 5030 无公害食品生猪饲养兽药使用准则

NY 5031 无公害食品生猪饲养兽医防疫准则

NY 5032 无公害食品生猪饲养饲料使用准则

NY/T 65 猪的饲养标准

NY/T 388 畜禽场环境质量标准

NY/T 821 猪肌肉品质测定技术规范

NY/T 1167 畜禽场环境质量及卫生控制规范

英国防止虐待动物协会发布的猪的福利标准

加拿大防止虐待动物协会发布的猪的福利标准

美国全程质量检测认证发布的现场评审指导和运输质量保证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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